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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参股煤业公司所属煤矿拟关闭退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17年 4月 14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南煤业）收到河南省化解过剩产能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河南省 2017 年拟关
闭退出矿井名单》，根据该名单所载内容显示，河南省政府将河南煤业全资子公
司禹州市兴华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煤业）所属兴华煤矿和禹州市安兴煤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兴煤业）所属安兴煤矿，公司参股企业河南东升煤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煤业）所属东升煤矿列为 2017 年内拟关闭退出矿井。公
司拟于进一步明确关闭退出中央和地方奖励、补偿政策后，按照河南省政府要求
依法合规的对上述煤矿实施关闭退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月 1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参股煤业公司所
属煤矿拟关闭退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1）。 

 

二、进展情况 

2017 年 5 月，在上述煤矿关闭退出上报审批过程中，国务院国资委根据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
号）第十九条：“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实施中央企业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
的有关规定，认为安兴、兴华两矿为中央企业所属煤矿，两矿从河南省退出不符
合上述国务院文件的规定，应从国务院国资委路径完成产能退出工作，并已将兴
华、安兴两矿列入 2018 年去产能计划。鉴于此，公司致函河南省政府，请求其
同意变更兴华、安兴两矿关闭退出路径。 

2017年 6月 16日，公司收到河南省化解过剩产能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河

南煤业公司安兴和兴华两矿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函》，该函明确表示：“鉴于国

务院国资委已将安兴、兴华两矿列入其 2018 年去产能计划”，“同意安兴、兴华

两矿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改为从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化解产能路径实施关闭退

出”，“《河南省 2017 年拟关闭退出矿井名单》中关于安兴、兴华两矿的部分

不再执行”。 

 
三、相关政策依据 

（一）关闭退出政策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

7号）的有关规定，在技术和资源规模方面不达标且长期亏损、资不抵债，长期

停产、停建的煤矿属于应通过给予政策支持等综合措施有序退出的煤矿。公司所

属安兴、兴华两矿自 2009 年 9 月 8 日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新华四矿矿难后，

按照河南省政府对全省范围内 30 万吨及以下矿井一律停产整顿和实施地方煤炭

资源整合的政策要求，至今处于停产停建状态，且由于安兴煤业和兴华煤业无法



正常开展生产经营，已处于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境地，属于国务院规定的上述

关于有序退出产能对象的范围。 

（二）关闭退出补偿政策依据 

目前，国家对于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企业补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财政专项

奖补资金；二是产能指标置换补偿资金。 

1.中央财政专项奖补资金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2016〕253号）精神，专项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分流安置职工。目前兴华、

安兴两矿无需要安置人员，原则上无法享受奖补资金。 

2.产能指标置换补偿资金 

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实施减量置换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发

改能源 2016-1602号）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煤矿产能置换的

通知》（发改能源 2017-609号）文件精神，已纳入 2017-2020 年化解煤炭产能实

施方案内的关闭退出煤矿，经企业申请不享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的，可作为产能

置换指标使用，且退出产能指标计划可跨省转让交易。根据上述规定，安兴、兴

华煤矿 60万吨/年的关闭退出产能指标可按 80%的比例折算后（折算后产能指标

为 48万吨/年）用于新建或核准煤矿的产能置换，且 2017年 6月 30日前签订产

能置换指标交易协议并上报产能置换方案的，新建或核准煤矿产能置换比例可按

150%计算（即可置换 72 万吨/年新建产能），2017 年 9 月 30 日前签订产能置换

指标交易协议并上报产能置换方案的，新建或核准煤矿产能置换比例可按 130%

计算（即可置换 62.4万吨/年新建产能），逾期产能置换指标作废。 

 

四、东升煤矿关闭退出情况 
东升煤业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其控股股东为河南省

国资委所属河南省煤层气开发利用公司（该公司持有其 52%的股权），根据河南
省政府关于化解过剩产能煤矿关闭退出实施方案等文件，东升煤业所属东升煤矿
退出方案未发生变化，仍按照河南省政府的有关规定从河南省关闭退出，其关闭
退出的奖励和补偿政策有待于其与河南省政府进一步沟通后予以明确。 

 
五、其他 

1.公司将根据相关政策，按照证券监管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尽快就上

述煤矿关闭退出事项履行相应决策程序，依法合规的做好关闭退出相关工作。 

2.公司将根据关闭退出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六、报备文件 
河南省化解过剩产能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河南煤业公司安兴和兴华两矿化

解过剩产能工作的函》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20日 




